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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、挖掘公路或者使公路改线和穿越、跨越公路修建设施许可流程图

(七台河市交通局公路路政管理处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审不合格或不予批准的，一次性书面通知申报单位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过审定的或不予批准的，将申报材料返回岗位责任人

	单位或个人

（申请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经补充、修改后再次报送
	视情况组织听政



	岗位责任人

（初审）

8日内公开初审情况



	行政许可窗口受理并审查

(5个工作日)

内部公开申请人情况


	主管处领导

（复审）

(2个工作日)



                通知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

《许可证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《许可证》或交通行政许可批文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每周向监督

	监督部门

七台河市公路路政管理处
0464-6103110


                交通行政许可批文               将办理结果填写在收文承办笺，并存档备案 。                 部门备案向社会公开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、举报         落实、反馈
	1、 申请条件：因修建铁路、机场、电站、通信设施、水利工程和进行其他建设工程需要占用、挖掘县级公路或者使县级公路改线的；跨越、穿越县级公路修建桥梁、渡槽或者架设、埋设管线等设施的，以及在县级公路用地范围内架设、埋设管线、电缆等设施的。
2、 需提交申请、相关批文及设计图；

3、 申请的主要内容:⑴主要理由；⑵地点（公路名称、桩号及与公路边坡或者公路界桩的距离）；⑶安全保障措施；⑷ 施工期限；⑸修复、改建公路的措施或者补偿数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

